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校園食品販售及 

午餐團膳管理督導小組設置要點 

103.9.9    團膳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 102.12.18學校衛生法第 22條。 

（二） 92.05.02 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三） 本校『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與『學生團膳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目的： 

（一）有效監督本校師生營養午餐與合作社販賣部，提供衛生安全、熱誠服務之

膳食，促進學生身心健康。 

（二）落實販售食品安全及衛生管理，處理相關申訴案件，維護校園師生飲食健

康。 

三、小組成員： 

本會設召集人 1人，由校長擔任；副召集人 1人，由家長會長擔任；委員包

括祕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主任教官、輔導主任、圖

書館主任、人事主任、主計主任、衛生組長， 小組成員共 13人，任期一年得連

選得連任之。 

四、主要任務與職權： 

（一）對校園食品進行自主管理復核。 

（二）對團膳供應廚房與員生社販賣部進行自主管理復核。 

（三）監督員生社與團膳供應廠商供應與服務情形。 

（四）了解全校師生對於員生社及團膳的滿意度。 

（五）提供員生社召開會議時及團膳改進意見。 

五、會議召開： 

（一）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 2次，如有特殊需要之情形，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本會召開會議時，應邀請學生代表 2人，列席陳述意見。 

（三）本會召開會議時，得經召集人之核定，邀請有關人員及廠商代表列席。 

六、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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